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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项目 97(c) 

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贸易和发展 

圭亚那:* 决议草案 

与发展中内陆国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 

 大会, 

 回顾其 1989 年 12 月 22 日第 44/214 号 1991 年 12 月 20 日第 46/212 号
1993 年 12 月 21 日第 48/169 号 1995 年 12 月 20 日第 50/97 号和 1997 年 12 月
18 日第 52/183 号决议以及 发展中内陆国和过境国与捐助界之间的过境运输合

作全球框架 1和 发展纲领 2有关部分的规定, 

 认识到因为领土不通海洋,加上远离世界市场并与之隔绝,又由于过境费用高
昂和风险很大,发展中内陆国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努力受到严重制约, 

 又认识到发展中内陆国家中有十六个还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并且认识
到它们的地理位置是对它们应付发展挑战的总能力的又一制约因素, 

 进一步认识到大多数过境国本身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包
括运输部门缺乏适当的基础设施的问题, 

 注意到加强现有国际支助措施以便进一步解决发展中内陆国的问题的重要性, 

 强调发展中内陆国及其毗邻过境国在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过境国开发高效

过境运输系统时在区域和分区域两级 包括区域委员会的活动中进一步加强有效

和密切合作和协作的重要性, 

———————— 

 *  代表属于 7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1  TD/B/42(1)/11-TD/B/LPC/AC.1/7,附件一  

 2  大会第 51/240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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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过境国政府专家与捐助国和金融及发展机构的代

表于 1999年 8月 24日至 26日在纽约举行的第四次会议, 

 表示赞赏捐助伙伴参加第四次政府专家会议,并感谢其为方便发展中内陆国与
会而提供的慷慨捐助, 

 1. 欢迎秘书长的说明,其中转递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关于与发展中
内陆国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的进度报告;3 

 2. 赞同发展中内陆国和过境国政府专家与捐助国及金融和发展机构代表第

四次会议通过的商定结论和关于今后行动的建议;4 

 3. 重申按照国际法内陆国享有出入海洋的权利和以各种运输工具通过过境

国领土的过境自由; 

 4. 又重申发展中过境国在对其领土行使全面主权时,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向发展中内陆国提供的权利和设施绝不侵犯其合法权益; 

 5. 吁请发展中内陆国及其毗邻过境国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合作与协作,包
括双边和适当的分区域合作,以处理过境问题,除其他外,应改善过境运输系统的物
质基础设施和非物质方面,加强和酌情缔结管制过境运输业务的双边和分区域协定,
发展过境运输的合资企业,以及加强过境运输的机构与人力资源,并在这方面注意
到南南合作也可在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6. 再度呼吁所有国家 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紧急并优先实施与发展中内陆
国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这些行动载于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宣言 联合国

最近几次与发展中内陆国有关的重大会议的成果 发展中内陆国和过境国与捐

助界之间的过境运输合作全球框架 ;1 以及发展中内陆国和过境国政府专家及捐

助国 金融机构和发展机构代表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商定结论和建议; 

 7. 欢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在同捐助国和捐助机构,特别是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 区域委员会和有关分区域机构合作下,继续应有关发展中内陆国和发
展中过境国的要求,视需要组织特定的协商小组,以确定在国家和分区域两级采取
行动的优先领域和拟定行动方案; 

 8. 吁请捐助国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多边金融机构以赠款或优惠贷款方式

向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过境国提供可预期和更多的财政和技术援助,以建造 维

修和改善其运输 储存和其他与过境有关的设施,包括安排备用路线和改善通讯,
以及促进分区域 区域和区域间项目和方案; 

 9. 强调应将改善过境运输的设施和服务方面的援助作为发展中内陆国和发

展中过境国经济发展总战略的一部分,因而捐助者的援助应考虑到发展中内陆国长
期经济结构改革的需要; 

———————— 

 3  A/54/529  

 4  同上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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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注意到过境程序和文件的简化 统一和标准化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在提

高过境系统效率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吁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与联合国系统
其它有关组织合作,在这些领域增加对发展中内陆国和过境国的援助; 

 11. 请秘书长在 2000-2001 两年期全部资源范围内,于 2001 年再召开一次发
展中内陆国和过境国政府专家以及捐助国及金融和发展机构包括有关区域及分区

域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委员会代表会议,审查发展中内陆国和过境国的过境运输系统
的发展进度,包括部门问题和过境运输成本问题,以探讨拟订必要的面向行动的具
体措施的可能性; 并考虑于 2003 年召开一次过境运输合作问题部长级会议,以此
作为解决发展中内陆国和过境国问题的进一步行动; 

 12. 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与其它发展和金融机构及捐助国合作,争
取自愿捐款,以确保发展中内陆国和过境国的代表参加上文第 11段所述的会议; 

 13.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制订国际措施和措施以处理发展
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问题方面的贡献,并促请该会议除其他外,不断审查过境运输基
础设施 机构和服务的逐步发展,监测商定措施的实施情况,必要时进行个案研究,
促进区域和分区域合作,就合作安排加强共识,调动国际支助措施,合作推行所有有
关的倡议,包括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倡议,并充当发展中内陆国关心的跨区域
性问题的协调中心; 

 14. 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协商,采取适当措施,
使本决议所要求的活动得到有效实施,并按照大会第 52/183 号决议向该会议最不
发达国家 发展中内陆国和岛国特别协调员办事处提供用于发展中内陆国的可确

定的经常预算资源,以便其有效地执行其任务,继续支助发展中内陆国; 

 15. 请联合国秘书长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一起编制一份关于本决
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提交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和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  

 

———————– 

 


